
嘉義市2022全國國民中小學童軍大露營主視覺徵件計畫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6月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00061061號函

辦理。 

貳、目的 

一、為辦理2022全國國民中小學童軍大露營，並使活動主視覺意象符應本市文

化特色並富有童軍教育意涵，透過鼓勵學生參與主視覺設計，展現學生創

意，普及本市童軍教育。 

二、從徵件中選取1件優秀作品作為原稿，用以完成本次活動主視覺圖稿設

計，完成之 logo 將運用在本市「2022全國國民中小學童軍大露營」相關

系列活動布置與宣傳之用。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嘉義市林森國民小學 

肆、參加對象：本市各國中、小學生。 

伍、參賽辦法： 

一、學校薦送件數：每校至少2件，至多10件。 

二、請學校彙造徵件清冊(附件一)，併同報名表(附件二)、著作聲明及使用權

同意切結書(附件三)等紙本資料於110年10月13日(週三)以前送本市林森

國小學務處收。 

陸、徵件主題及投稿須知 

一、徵件主題：2022全國國民中小學童軍大露營主視覺圖稿。 

二、設計內容：主視覺意象除以童軍活動為主要元素外，並結合本市在地文

化特色。 

三、投稿注意事項： 

(一)紙本圖稿，以彩色稿為限。 

(二)手繪繪圖，並需考慮便於放大、縮小，應用於各種材質之宣傳製作物

上。 

(三)作品正反面均不得標示任何影響公正性之簽名或標誌符號。 

柒、評選辦法 

一、評選作業：由藝術專長老師及資深童軍服務員組成評審團擇優評選至多30

件優良作品，於30件優良作品中，再評選5件特優作品，並將從特優作品



中選取1件，作為原稿，用以完成本次活動主視覺圖稿設計。 

二、評選標準：設計理念 40%、創意及整體造型 30%、構圖配色及美觀30%。 

捌、獎勵辦法：共獎勵30名優良作品。 

 一、特優作品(5名)：頒發獎狀一紙、圖書禮卷1,000元及2022全國童軍大露

營紀念品一份。 

 二、優良作品(25名)：頒發獎狀一紙及圖書禮卷600元。 

玖、其他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有權利修改活動之計畫，詳情以最新公告為主。 

二、每人送審作品限一件，結果公布前不得以同一作品參與其他競賽。 

三、參賽作品必須從未發表、未得獎，亦未與其他比賽重複投稿，如有臨摹、

代筆、抄襲或未符合參賽規格者，經發現屬實，主辦單位可取消參賽資

格。 

四、如有抄襲他人作品、曾為得獎作品，或有違反相關法令者，將取消得獎資

格，並回收已領取之獎狀及獎品。其涉著作權侵害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

行負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五、參賽作品恕不退件，原始檔案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六、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格權仍屬原作者享有，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享有，參

賽者須簽署財產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授權主辦單位公開發行、展覽等使

用，須由本人親自簽章）。 

七、主辦單位有權以任何形式刊載、轉載或使用得獎作品與得獎者姓名於各式

宣傳品或媒體上，不得要求額外酬勞或任何回饋。 

八、經審查獲選之作品，於此次活動以外之媒體刊載或宣傳使用時，應註明此

為獲獎作品。主辦單位有權對於得獎作品進行必要之編輯修改。 

九、本活動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

延期、修改或暫停本活動；凡參賽視同同意本活動辦法與規範，主辦單位

有權保留及修正活動最後決定權。 

十、如有其他疑問，可電洽林森國小謝聖雅主任，電話：05-2762063分機

113。 

拾、本計畫奉核後實施辦理，修改時亦同。 
 



附件一 

2022全國國民中小學童軍大露營活動主視覺投稿薦報清冊 

  學校名稱：                      

編號 學生姓名 作品題目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聯絡電話： 

  承辦人：         覆核：          校長： 



附件二 

2022全國國民中小學童軍大露營活動主視覺創作比賽參賽報名表 

作品題名  作品編號 
(本欄由承辦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就讀學校  

班級、座號  連絡電話  

設計理念說明(300字內) 

 

作品創作區 

 



附件三 

著作聲明及使用權同意切結書 

一、本人參加嘉義市政府舉辦之「2022全國國民中小學童軍大露營主視覺徵件

活動」係自行創作與初次發表，並配合下列事項： 

(一)本人配合於收件截止日前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未報名，主辦單位有權禁

止參選。 

(二)本人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規定之徵選辦法及評審所決議之各項徵選公

告、規則及徵選結果。 

(三)禁止繳交使用侵權之圖檔，禁止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禁止涉及色情、

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宗教議題、政治議題 或不雅圖片等，禁止侵害他

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

等情事。 

(四)此次參賽作品不得為曾經參與國內外各公開競賽之得獎作品。 

二、若參選作品項入選為本活動特優作品，則本人同意配合下列事項: 

    同意作品獲選為特優作品時，特優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

主辦單位享有一切刪改、公開展示、重製、改作、編輯、印製、散布、發行、

以及推廣宣導等用途之權利，並有將圖稿安排於媒體發表、成冊出版、自行再

版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均不另計版稅及稿費，得獎者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此致    嘉義市政府 

立書人 

作者：                （簽章） 

家長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